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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89_E9_99_90_E8_c122_479614.htm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单一依靠银行信贷来支撑企业的资金来

源的作法，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建立资本市场的任

务也就历史地提出来了。而企业运营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又

促使我们回头审视过去法律对资本的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出质的规定就是其中之一。一、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以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

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

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

，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

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

有优先购买权。”二、担保法的规定限制了资本的流通。 从

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是对股份的流通

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其中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

资时，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的规定，使得股东在公司

的出资的流通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操作，并且在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企业的整合中，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的程序支持。 但是，担保法的规定

，就对股东的股权的支配，在事实上形成了极大的限制。首

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股份，



是可能用来出质的，这就成为股东的一项权利。但是，在实

践中，这种权利能够实现的在公司中只有对公司有控制权的

股东。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想通过股份质押的方式筹

措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司往往不同意股东利用其

股份质押来筹措资金。所以，在股东名册上根本不会为其进

行质押登记，这样进行质押的股东所签订的质押合同就不可

能生效。 众所周知，担保法所规定的股份的质押权，应当是

股东的一种融资的权利。当进行经营活动融资水平相当低，

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的时候，这样的规定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而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能够以较少的资金投入，带动较

大的资金循环，这是一种经营艺术，也是合法手段。但是，

法律所规定的不合理的操作程序，却使得这一良好的立法目

的变得难以实现。三、建议修改相关规定。 对于这一规定，

如果能够进行修改，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当多的企

业家可能不会再为向银行借贷时的担保问题绞尽脑汁。这样

，就可能带动巨大的银行资金进入流通领域，促进新一轮的

经济增长。 对于这样的规定，银行在实际操作时，应当核实

其股份的真实性，并且对其出资的情况进行调查，对企业的

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并且在质押贷款期间进行跟踪，以防止银

行资产的风险。 建议对于担保法中的前述规定进行修改。将

质押合同记载于股东名册时生效，改变为登记生效，登记机

关应当为工商管理机关。这样，小股东就可以不受大股东的

限制，而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同时，由于股

份转让时要引起股东的变更，这必须办理变更登记。将质押

登记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能够有效防止质押权人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 对于市场经济，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最



有效的手段，应当是法律。通过立法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当是一种高度的管理艺术，也是立法机关的职责。 但愿

在今后的立法中，少出现这样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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